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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計準則公報第65號「財務報表之核閱」
► 「財務報表之核閱」重點介紹

► 新舊「財務報表之核閱」公報重大差異

► IFRS 16「租賃」
► IFRS 16重點介紹

► 導入IFRS 16之實務因應建議

► IFRS 16導入計畫參考範例說明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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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準則公報第65號「財務報表之核閱」

► 重點介紹
► 什麼是核閱

► 新公報之修訂重點

► 基本架構

► 新舊公報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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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之核閱」重點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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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核閱?

► 友達以上，戀人未滿

► 僅執行查詢、分析性程序及其他核閱程序

► 核閱報告小提醒：

核閱工作之範圍明顯小於查核工作之範圍，因此本會計師可能無法察
覺所有可藉由查核工作辨認之重大事項，故無法表示查核意見

不對整體作確
信

協議程序

中度確信

核閱

合理但非絕對
確信

查核



Page 6

審計準則公報第65號「財務報表之核閱」
修訂重點

► 納入新式查核報告之概念

► 溝通

範圍
會計師受託執行核閱之財務
報表，通常包括：
1. 上市(櫃)公司財務季報

表
2. 興櫃及公開發行公司期

中財務報表
3. 非公開發行公司各期財

務報表

目的
依據核閱結果對財務報表在
所有重大方面是否有未依照
適用之財務報導架構編製之
情事作成結論。核閱人員執
行查詢、分析性程序及其他
核閱程序，將作成不適當結
論之風險降低至中度水準。

適用
中華民國一○六年十月二十
四日發布，並自中華民國一
○七年四月一日起實施

取代審計準則公報第3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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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架構

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

案件品質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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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受核閱者及其環境(包括與編製期中財務報表
有關之內部控制)

► 須於規劃期中財務報表之核閱時，取
得對受核閱者及其環境之瞭解

► 向其他會計師查詢，並檢視其前
一年度之查核工作底稿及本年度
前幾期之核閱工作底稿

► 宜考量已更正不實表達及未更正
不實表達之性質、顯著風險及具
延續性意義之重大財務報導事項

未查核受核閱者前一年度之財務報表

► 宜於規劃期中財務報表之核閱時，更新
對受核閱者及其環境之瞭解
► 閱讀前一年度之查核工作底稿、本年度前幾期之期

中核閱工作底稿，以及前一年度同期間之期中核閱
工作底稿

► 考量查核前一年度之財務報表時所辨認之顯著風險

► 閱讀前一年度之財務報表及可比較之前期期中財務
報表

► 考量期中財務報表之重大性

► 考量前一年度財務報表之已更正及未更正不實表達
之性質

► 考量具延續性意義之重大財務報導事項

► 考量對本年度財務報表已執行查核程序之結果

► 考量內部稽核工作之結果及管理階層後續所採取之
行動

► 向管理階層查詢其對導因於舞弊之財務報表重大不
實表達風險所作評估之結果

► 向管理階層查詢受核閱者營業活動變動之影響

► 向管理階層查詢內部控制之重大變動及其潛在影響

► 向管理階層查詢財務報表編製之流程，以及相關會
計紀錄之可靠性

已查核受核閱者前一年度之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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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分析性程序及其他核閱程序

其他核閱程序
核閱人員對財務報表是
否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
照適用之財務報導架構
編製有所疑慮時(補充)

查詢
• 主要向受核閱者負責財務與會計事務之人員查詢公報第36條所列事項

• 應向管理階層查詢截至核閱報告日所發生可能須於財務報表中調整或揭露之
事項是否均已辨認

• 應向管理階層查詢其對企業繼續經營能力之評估

分析性程序

公報附錄二(詳後附)

同時受託查核年度財務報表，可考量同時執行特定查核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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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性程序之例示

1. 將本期期中財務報表與前一期期中財務報表、前一年度同期間之期中財務
報表及 近期經查核之年度財務報表相比較。

2. 將本期期中財務報表與預期結果(例如預算或預測)相比較。

3. 將本期期中財務報表與攸關非財務資訊相比較。

4. 將帳載金額(或根據帳載金額所計算之比率)與核閱人員根據對受核閱者及其
所處產業之瞭解所建立之預期值相比較。

5. 將本期期中財務報表之比率與同業相比較。

6. 將本期期中財務報表要素間之關係與前期期中財務報表之關係相比較，例
如各類型之費用占銷售金額之百分比、各類型之資產占資產總額之百分比，
以及銷售金額變動百分比與應收帳款變動百分比之比較。

7. 將細分後之資料相比較。下列為如何細分之例示：
1) 依期間，例如將收入或費用項目細分至每季、每月或每週。

2) 依產品線。

3) 依地區。

4) 依交易之屬性，例如依商品或勞務。

5) 依交易之多個屬性，例如依產品線及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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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階層書面聲明

► 核閱人員應向管理階層取得書面聲明，其內容包括：

► 管理階層負有設計、付諸實行及維持與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
部控制，以預防或偵出舞弊或錯誤之責任

► 財務報表係依照適用之財務報導架構編製及表達

► 管理階層認為未更正不實表達(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對財務報表整體
之影響不重大，且該等未更正不實表達之彙總表已包括或附加於書
面聲明

► 管理階層已告知其所知悉與已知或疑似之舞弊有關之所有重大事實

► 管理階層已告知對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所作評估之結果

► 管理階層已告知編製財務報表時須考量之已知或可能未遵循法令之
情事

► 管理階層已告知發生於財務報導期間結束日後至核閱報告日間，可
能須於財務報表中調整或揭露之所有重大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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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

►修正核閱報告

►終止委任

財務報表偏離適
用之財務報導架
構§17、§18

舞弊或未遵循法
令之情事§19、
§48

與治理攸關之重
大事項§20、

管理階層

管理階層

治理單位

治理單位

未於合理期間
作出適當回應

未於合理期間
作出適當回應

治理單位

共謀或涉及管
理階層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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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式核閱報告

無保留結論

其他事項段

強調事項段

修正式結論
►保留結論

►否定結論

►無法作成結論

繼續經營有關
之重大不確定
性段

+
結
論
段
之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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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閱報告之類型

► 標準式無保留核閱報告

► 修正式無保留核閱報告

► 保留式核閱報告

► 否定式核閱報告

► 拒絕式核閱報告

► 無保留結論之核閱報告

►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 保留結論之核閱報告

► 否定結論之核閱報告

► 無法作成結論之核閱報告

審計準則公報第三十六號 審計準則公報第六十五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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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式「修正式無保留核閱報告」何去何從

舊式修正式無保留核閱報告 新式核閱報告

採用其他會計師之核閱結果且欲區
分核閱責任

其他事項段(參考GAAS No.60§17)

繼續經營假設存有重大疑慮 繼續經營有關之重大不確定性段(GAAS
No.65§17)
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
確定性，且已於財務報表適當揭露

會計原則變動且對財務報表有重大
影響

強調事項段(參考GAAS No.60§13)：重
大會計政策或估計之變動

對上年同期財務報表所表示之核閱
結果與原先所表示者不同

其他事項段(參考GAAS No.60§18)

上年同期財務報表由其他會計師核
閱

其他事項段(參考GAAS No.6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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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式「修正式無保留核閱報告」何去何從(續)

舊式修正式無保留核閱報告 新式核閱報告

欲強調某一重大事項：

• 重大關係人交易 強調事項段
(參考GAAS No.60§13)

• 重大期後事項 強調事項段
(參考GAAS No.60§13)

• 核閱範圍未受限制，且財務報表之編製
未違反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時之重大未確
定事項

強調事項段
例如：重大訴訟或監管措施未來結
果之不確定性(參考GAAS
No.60§13)

• 除會計原則變動外，影響本期與前期財
務報表比較之重大事項

強調事項段
例如：對受查者財務狀況或財務績
效具重大影響之災害(參考GAAS
No.6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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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式結論

► 保留結論

► 否定結論

► 無法作成結論

你所不認識的「修正式結論」

導致修正式結論事項之性質
左列事項影響或可能影響財務報表之廣泛程度

重大但並非廣泛* 重大且廣泛*

偏離適用之財務報導架構 保留結論 否定結論

核閱範圍受限制 保留結論
• 無法作成結論
• 終止委任

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存在
重大不確定性，但財務報表未適
當揭露

保留結論 否定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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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一
無保留結論

註：本教材有關「審計準則公報第六十五號 財務報表之核閱」之著作權專屬於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
發展基金會所有，本人基於教學之目的自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網站審計準則公報內容閱
覽取得並摘錄援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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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二
偏離適用之財務報導架構—保留結論

註：本教材有關「審計準則公報第六十五號 財務報表之核閱」之著作權專屬於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
發展基金會所有，本人基於教學之目的自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網站審計準則公報內容閱
覽取得並摘錄援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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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三
核閱範圍受限制—保留結論

註：本教材有關「審計準則公報第六十五號 財務報表之核閱」之著作權專屬於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
發展基金會所有，本人基於教學之目的自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網站審計準則公報內容閱
覽取得並摘錄援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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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四
偏離適用之財務報導架構—否定結論

註：本教材有關「審計準則公報第六十五號 財務報表之核閱」之著作權專屬於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
發展基金會所有，本人基於教學之目的自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網站審計準則公報內容閱
覽取得並摘錄援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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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舊「財務報表之核閱」公報之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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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閱報告修訂前後之比較
報告要素

審計準則公報第六十五號

►報告名稱(會計師核閱報告)
►報告收受者
►前言段

►所核閱財務報表名稱並提及附註
►各報表日期或涵蓋期間
►管理階層之責任
►會計師之責任

►範圍段
►敘明核閱係依審計準則公報第65
號規定執行
►敘明核閱工作範圍明顯小於查核

►結論段
►會計師事務所之名稱及地址
►會計師之簽名及蓋章
►核閱報告日

審計準則公報第三十六號

►報告名稱(會計師核閱報告)
►報告收受者
►前言段

►所核閱財務報表名稱、日期及涵蓋
期間
►管理階層與會計師之責任

►範圍段
►係依審計準則公報第36號規劃並執行
►僅實施分析、比較與查詢
►並未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
故無法對財務報表整體表示查核意見

►結論段
►會計師事務所之名稱及地址
►會計師之簽名及蓋章
►核閱報告日

說明段

保留/否定/無法作成結論
基礎段

說明文字

強調事項段

其他事項段

繼續經營有關之重大不確
定性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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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本教材有關「審計準則公報第六十五號 財務報表之核閱」之著作權專屬於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
發展基金會所有，本人基於教學之目的自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網站審計準則公報內容閱
覽取得並摘錄援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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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重大差異

► 強調對受核閱者及其環境之瞭解(包括與編製財務報表有關
之內部控制)

► 以「分析性程序之例示」取代「會計師核閱財務報表執行
程序例示」

► 溝通

第 36 號公報
第 五 條

會計師執行上市、上櫃發行公司財務季報表與公開發行公司期中財務報表之核閱時，應瞭解受核閱
者之內部控制。

第 65 號公報
第 十 條

核閱人員應對受核閱者及其環境（包括與編製財務報表有關之內部控制）取得足夠瞭解，以規劃及
執行下列核閱工作：
1.辨認潛在重大不實表達之類型，並考量其發生之可能性。
2.選擇並執行適當之查詢、分析性程序及其他核閱程序，俾發現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是否有未
依照適用之財務報導架構編製之情事，以作為核閱結論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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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S 16重點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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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租賃疑義

► 租賃定義前後是否有異?
► 承租人如何善用認列之豁免選擇?
► 租賃期間怎麼判斷?
► 折現率怎麼決定?
► 有哪些過渡規定可供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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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認租賃

無實質性
替換權利

已辨認資產

租賃定義

無法自替換取
得經濟效益

取得幾乎所有經
濟效益之權利

已辨認資產之使用之
控制權

and

主導使用
之權利

由誰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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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辨認
資產

於下列兩條件均存在時：
► 供應者具有以替代資產作替換之實際能力

且
► 經濟效益 > 成本

ü 根據於合約成立時之事實及情況評
估供應者替換權利是否係實質權利

ü 若客戶無法容易斷定=>推定供應者
替換權利不具實質性

何時供應者具有實質性替換權利？

合約中明確或隱含
辨認

無實質性替換權利

實體上可區分

租賃之定義
已辨認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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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之定義
已辨認資產之使用之控制權

已辨認資產之使用之控制權

取得幾乎所有經濟效益之權利

主導使用之權利

且

或

客戶在整個使用期間具有主導資產之
使用方式及使用目的之權利：

4 該客戶具有主導該資產之使用方式
及使用目的之權利

4 賦予改變資產使用方式及使用目的
之權利之決策權例舉：決定何時將
使用某項機器、決定於何處使用某
項設備、決定於何處使用某項設備

資產之使用方式及使用目的之攸關決
策係預先決定，且：

4 客戶在整個使用期間具有操作該資
產之權利，且供應者並無改變該等
操作指示之權利；或

4 客戶設計該資產，在某種程度上已
預先決定其在整個使用期間之使用
方式及使用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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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認租賃
釋例1A

► A客戶與某公用事業公司(供應者)簽訂一15年期之合約，以
取得使用連結香港至東京之較大電纜內之三條已指定、實
體上可區分之暗光纖之權利。若該等光纖損壞，供應者有
責任維修。供應者擁有額外之光纖，但僅因修理、維護或
故障始能使用額外光纖替換客戶之光纖(且於此等情況下，
負有替換該等光纖之責任)

► 該合約包含暗光纖之租賃，客戶具有該三條暗光纖15年之
使用權
► 客戶在15年使用期間具有該等光纖之使用之控制權，因：

1. 取得來自使用該等光纖之幾乎所有經濟效益之權利

2. 客戶具有主導該等光纖之使用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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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認租賃
釋例1B

► A客戶與某供應者簽訂一15年期之合約，以取得使用連結香
港至東京之電纜內之指定產能之權利。該指定量等同於客
戶使用電纜(該電纜含有15條類似產能之光纖)內三條光纖線
之全部產能。供應者決定資料之傳輸(即供應者「點亮」該
等光纖，並決定使用哪些光纖傳輸客戶之流量，以及對供
應者所擁有連結至該等光纖之供應者所擁有之電子設備作
決策)

► 該合約不包含租賃

► 供應者對客戶資料之傳輸作所有決策，對每一客戶，該傳輸僅使用
電纜之部分產能。將提供予客戶之部分產能與該電纜之其他產能實
體上不可區分，且不代表該電纜之幾乎所有產能。因此，客戶不具
有已辨認資產之使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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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認租賃
釋例2A—問題背景

► A公共事業(客戶)與B電力公司(供應者)簽訂20年之合約，以
購買新太陽能電廠生產之所有電力。該太陽能電廠被明確
指定於合約中，且供應者不具有替換權利。該太陽能電廠
係由供應者所擁有，且該能源無法由另一資產提供予客戶。
該太陽能電廠係由客戶於建造前所設計－客戶聘請太陽能
專家協助決定電廠之位置及所用設備之工程。供應者負責
按客戶之規格建造太陽能電廠並操作及維護該電廠。對是
否、何時生產及生產多少電力不會再作出決策，因資產之
設計已預先決定該等決策



Page 34

辨認租賃
釋例2A—解釋

► 該合約包含租賃。客戶具太陽能電廠之使用之控制權，因：
1. 客戶在20年之使用期間具有取得來自使用該太陽能電廠之幾乎所有

經濟效益之權利。客戶專屬使用該太陽能電廠；其取得該電廠在20
年之使用期間所產生之所有電力

2. 客戶具有主導該太陽能電廠之使用之權利。客戶或是供應者在使用
期間內均無法決定太陽能電廠之使用方式及使用目的，因該等決策
已於資產之設計中被預先決定(亦即太陽能電廠之設計實質上已納
入太陽能電廠在整個使用期間內之使用方式及使用目的之任何攸關
決策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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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認租賃
釋例2B—問題背景

► A客戶與B供應者簽訂合約，以購買明確指定之發電廠所生
產之所有電力三年。該發電廠由供應者所擁有及操作。供
應者無法自另一發電廠提供電力予客戶。合約中訂定該發
電廠在整個使用期間將產生電力之數量及時點(若無非常情
況即不可變動；例如，緊急情況)。供應者依產業認可之操
作實務以每日為基礎操作及維護發電廠。發電廠係供應者
於與客戶簽訂合約之數年前建造時所設計－客戶並未參與
該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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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認租賃
釋例2B—解釋

► 該合約不包含租賃

► 該合約有已辨認資產，因發電廠被明確指定於合約中，且供應者不
具有替換該指定發電廠之權利

► 客戶在整個三年使用期間具有取得來自使用該已辨認發電廠之幾乎
所有經濟效益之權利。客戶在三年使用期間將取得該發電廠產生之
所有電力

► 惟客戶不具有對該發電廠之使用之控制權，因其並不具有主導其使
用之權利。客戶不具有主導該發電廠之使用方式及使用目的之權利。
該發電廠之使用方式及使用目的(即發電廠是否、何時生產及生產多
少電力)係預先決定於合約中。客戶在使用期間內不具有改變發電廠
之使用方式及使用目的之權利。客戶在使用期間不具有與發電廠之
使用有關之其他決策權(如，其並不操作發電廠)且該發電廠非其所
設計。供應者係唯一可在使用期間作出有關如何操作及維護該發電
廠之決策之一方。假若該發電廠有眾多客戶，且該客戶為其中之一，
關於該發電廠之使用，該客戶具有與其他客戶相同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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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列之豁免
承租人之短期租賃選擇

► 短期租賃
租賃於開始日，其租賃期間不超過12個月者。任何含有購買選擇權之
租賃，非屬短期租賃

► 按使用權有關之標的資產類別進行適用
標的資產類別係企業於營運中具類似性質及用途之標的資產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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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列之豁免
承租人之低價值標的資產之租賃

► 低價值標的資產之租賃
如：如平板與個人電腦、小型辦公家具及電話之租賃

根據標的資產全新時之價值不高於US$5,000之租賃(IFRS 16.BC100)
並非根據承租該資產之企業之規模或性質

► 資產負債表不呈現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僅於綜合損益
表以直線基礎或另一種有系統基礎認列租金費用

► 若有轉租，則主租賃不符合低價值資產租賃

► 以個別租賃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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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租賃

► 如租約裡未包含續租權，故按租賃合約執行，租期為一年到期重訂且無
續約權(也無承購)，符合短期租賃，處理上每年各自認列費用，惟應注
意提供豁免條款的原意是減輕負擔，而非提供公司濫用

承租辦公室或公務車，租約簽約一年，到期後如出租人願
意續約才會重訂租約(即合約中無須續租權)，惟依過去經
驗觀之，除非公司營業有不同考量，否則皆會續租，請問
是否可豁免適用 IFRS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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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期間

租賃期間
► 不可取消期間

加

► 將行使租賃延長之
選擇權

► 將不行使租賃終止
之選擇權

合理確信之評估

是否具經濟誘因行使?

► 續約時是否取得相對有利之租
賃條件

► 是否對標的資產行行重大租賃
權益改良

► 終止租約衍生之成本

► 標的資產是否係高度客製化

► 企業對特定類型資產通常使用
期間之相關過去實務及其經濟
理由

► 標的資產是否進行轉租

► 選擇權之行使是否攸關承租人
之商業決策

► 不可取消期間係長或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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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期間
釋例—問題背景

► 情況一：簽訂設備之租賃合約，其中約定
► 不可取消期間：四年

► 依市場費率延長租賃期間兩年之選擇權

► 不預期承租人對設備作任何改良，該設備亦未專為承租人所建置，
且租賃終止有關之成本並不重大

► 情況二：簽訂大樓之租賃合約，其中約定
► 不可取消期間：四年

► 依市場費率延長租賃期間兩年之選擇權

► 於搬入大樓前，承租人對大樓進行租賃權益改良，預期租賃權益改
良於四年後對承租人具有重大經濟效益，且僅於租賃延長始能繼續
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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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期間
釋例—解釋

► 情況一：

租賃期間：四年

► 情況二：

租賃期間：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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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期間
變化題—問題背景

簽訂設備之租賃合約，其中約定不可取消期間：九個月，但可
延長租賃期間四個月之選擇權

► 情況一：
► 於四個月間延長租賃期間之租金遠低於市場行情

► 情況二：

► 於四個月延長租賃期間之租金係比照市場費率，且合理確信承租人
不會行使租賃延長之選擇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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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期間
變化題—解釋

► 情況一：

合理確信將行使租賃延長之選擇權

租賃期間超過十二個月，非屬短期租賃

► 情況二：

合理確信將不行使租賃延長之選擇權

租賃期間超過十二個月，屬短期租賃

9個月

不可取消租賃期間

4個月

租賃延長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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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期間之決定

► 依據 IFRS16 第 18 段及 IFRS16 附錄 A 用語定義，租賃期間為承租人
具有標的資產使用權之不可取消期間，併同：

(a)租賃延長之選擇權所涵蓋之期間，若承租人可合理確定將行使該選
擇權；及

(b)租賃終止之選擇權所涵蓋之期間，若承租人可合理確定將不行使該
選擇權

► 決定租賃期間所需考量之因素包含：合約相關條款、資產相關條款、企
業營運相關條款及市場相關條款，較為複雜，建議依IFRS16.B34~B40
進行評估，並依個案與會計師討論

目前園區土地皆為租賃，公司應如何估計合理之租賃期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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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給付之折現率

租賃負債 租賃給付折現

折現率

租賃隱含利率 承租人增額借款利率若該利率並非
容易確定

(-) 租賃給付之支付
(+) 租賃負債之利息
(+/-) 再衡量

租賃給付現值
標的資產
公允價值

出租人
原始直接成本

未保證殘值
現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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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現率之決定

企業與園區管理局簽訂之土地租約若判斷租賃期間為20
年，因並無20年的市場利率可供參考，企業應如何決定
適當之折現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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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現率之決定

► IFRS16 第 26 段規定，若租賃隱含利率容易確定應使用該利率折現。
若該利率並非容易確定，承租人應使用承租人增額借款利率。IFRS
16.BC162提及，取決於標的資產之性質與租賃之條款及條件，承租人
於決定其租賃增額借款利率時，或能參照可容易觀察之利率作為起點
(例如，承租人為購買所租賃類型資產而借款所支付，或會支付之利率；
或在決定適用於不動產租賃之折現率時之不動產收益率)。然而，承租
人對該可觀察利率應作必要調整以決定IFRS 16中定義之增額借款利率

► 建議可參考以下三步驟後決定適當之增額借款利率：

1. 決定參考利率(Reference Rate) –使用相當存續期間之無風險利率，例如政府
公債或國庫券，但因租金逐年給付而公債若係到期支付，應參照加權平均租賃
期間；

2. 決定承租人之信用風險貼水 – 可能須仰賴專家、銀行等進行估計，因公司規
模、產業、公司信用風險將致各公司間有所差異；

3. 決定租賃特定調整 – 前述風險貼水通常為無擔保品下所決定之利率調整，因
使用權資產視同提供借款之擔保品，故應考量此附有擔保下利率之調整，此亦
可能須仰賴專家、銀行等進行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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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租賃合約折現率之決定

► 承租人應使用增額借款利率(若無法取得租賃隱含利率)，增額借款利率
為承租人於類似經濟環境中為取得與使用權資產價值相近之資產，而以
類似擔保品與類似期間借入所需資金應支付之利率。故各公司應就所租
賃事項個別評估。若集團各公司之融資係以集團統籌處理，未進行個別
融資，則可參考集團對各該公司融資之利率，惟應注意若為外幣租賃，
折現率亦應為外幣融資之利率

海外子公司之借款利率與台灣母公司差異甚大，各子公司
之折現率，是否以各公司之增額借款利率為主?另若以台
灣公司關係人資貸給海外公司，那利率是用台灣公司借款
利率還是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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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現率能否改以加權平均資金成本替代

► 增額借款利率須取決於標的資產之性質與租賃之條款及條件。於決定其
租賃增額借款利率時，或能參照可容易觀察之利率作為起點(例如：承
租人為購買所租賃類型資產而借款所支付或會支付之利率；或在決定適
用於不動產租賃之折現率時之不動產收益率)。然而，承租人對該可觀
察利率應作必要調整以決定 IFRS 16 中定義之增額借款利率。WACC
並非企業之借款利率，因 WACC 尚包含權益成本，故不宜以其作為租
賃之折現率

增額借款利率公司可否以平均借款利率或加權平均資金成
本(WACC)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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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幣別之租賃是否可使用相同之折現率

► 依據 IFRS 16 附錄 A 用語定義，承租人增額借款利率為承租人於類似
經濟環境中為取得與使用權資產價值相近之資產，而以類似擔保品與類
似期間借入所需資金應支付之利率。實務上，因美金借款與新台幣借款
之利率依據基礎不同，因此以美金計價之租賃與以新台幣計價之租賃不
宜使用相同之增額借款利率

► 另應留意以外幣計價之租賃負債為貨幣性項目，應按即期匯率換算，相
關差額係認列於損益(IFRS 16.BC198)

如公司同時有美金之租賃及新台幣之租賃，請問是否可使
用相同之增額借款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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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日及過渡規定
時程表

2018 2019

比較期間 財報期間

IFRS 16 IFRS 16

IAS 17/IFRIC 4 IFRS 16

完全追溯
準備期間 < 一年

修正式追溯
準備期間 < 兩年

初次適用日
2018年1月1日

初次適用日
2019年1月1日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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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日及過渡規定
承租人選擇修正式追溯

先前分類為營業租賃

► 延續原先依IAS 17所
認列與租賃資產及負
債相關之帳面金額作
為使用權資產與租賃
負債之金額

► 自初次適用日起依
IFRS 16處理使用權
資產及租賃負債

先前分類為融資租賃

► 租賃負債 = 剩餘租賃給付折現值*
► 以個別租賃為基礎，擇一衡量使用權資產

► 如同自開始日即適用IFRS 16之使用權資產金額*
► 租賃負債之金額，但調整所有預付或應付之租賃給付金額

► 適用IAS 36於使用權資產，除非選擇實務權宜作
法

► 可以個別租賃為基礎選擇下列實務權宜作法：
► 對類似特性之租賃組合使用單一折現率

► 租賃期間短於12個月租賃之豁免適用

► 虧損性租約之評估作為減損檢視之替代方法

► 不將原始直接成本計入使用權資產衡量中

► 承租人可使用後見之明，如：決定租賃期間

*使用初次適用日之承租人增額借款利率折現

► 承租人選擇修正式追溯者，提出另外之實務權宜作法請詳下頁



Page 54

生效日及過渡規定
承租人選擇修正式追溯(續)

先前分類為營業租賃

► 對先前適用國際會計準則第17號時以營業租賃處理且自初次適用日將作為投
資性不動產採用公允價值模式處理之租賃，按初次適用日之公允價值衡量。
承租人應自初次適用日適用IAS 40及IFRS 16處理該等租賃所產生之使用權
資產及租賃負債

► 此外：

► 對於將適用低價值標的資產之租賃，過渡時無須作任何調整

► 對先前作為投資性不動產採用公允價值模式處理之租賃，過渡時無須作任何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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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租人營業租賃採修正式追溯下之處理

► 於採修正式追溯下，承租人使用初次適用日承租人增額借
款利率，按剩餘租賃給付現值衡量租賃負債

► 以個別租賃為基礎，選擇按下列金額之一衡量使用權資產：

► 使用權資產之帳面金額，如同自開始日已適用本準則，但使用初次
適用日之承租人增額借款利率折現；或

► 租賃負債之金額，但該金額須調整與該租賃有關之所有預付或應付
之租賃給付金額（認列於初次適用日前刻之財務狀況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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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適用日可能之選擇
釋例—問題背景

承租人IFRS 16初次適用日係2019年1月1日。於初次適用日時，先
前依IAS 17分類為營業租賃之不動產租約內容摘要如下：

► 合約開始日為2018年1月1日
► 2年期之租金總價為$200,000
► 租金支付方式為開始日支付97,000；剩餘金額於期滿時支付

► 假設無原始直接成本

► 承租人於2018年1月1日、 2019年1月1日及2019年12月31日三個
時點之增額借款利率分別為7%、3%及2%

►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承租人按直線基礎認列應付租金$3,000

問題：承租人依IFRS 16.C8衡量之租賃負債及使用權資產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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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適用日採修正式追溯處理
釋例—解釋

租賃負債
► 於初次適用日時，尚有應於2019年12月31日支付之負債$103,000
► 使用初次適用日時之增額借款利率衡量租賃負債為$100,000

(即$100,000 = $103,000 /1.03%)
使用權資產
► 選擇一：使用權資產之帳面金額，如同自開始日已適用IFRS 16，

但使用初次適用日之承租人增額借款利率3%折現
使用權資產2018年1月1日之帳面金額=194,087
期初支付97,000 + 97,087(期滿支付$103,000 /(1.03%)2)
2019年1月1日使用權資產提列一年折舊後之帳面金額$97,044

► 選擇二：租賃負債之金額，但調整與該租賃有關之應付之租賃給
付金額$100,000-$3,000=$9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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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入IFRS 16之實務因應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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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IFRS 16前後，對資產負債表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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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IFRS 16前後，對綜合損益表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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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IFRS 16之影響
以產業別為例

下表列示採用IFRS 16對特定產業可能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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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IFRS 16對企業之影響

Less complexity More complexity

► 現行租賃合約大部分係分類為
融資租賃

► 大部分合約之租期短於一年或
係低價值之租賃標的

► 租賃合約資訊完備

► 企業營運型態多由總公司運籌

► 租賃合約未包含服務要素

► 租賃合約組合相似性極高

► 現行租賃合約大部分係分類
為營業租賃

► 大部分合約皆為長約，且多
為不動產之租賃標的

► 租賃合約資訊皆以人工方式
處理

► 企業營運型態係交由各區域
自行決策

► 租賃合約樣式多且複雜，或
交易條件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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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入IFRS 16對企業之挑戰

依據協助客戶導入IFRS 16之經驗，我們發現多樣化之租賃合約條款設計，讓客
戶判斷租賃適用及認列租賃資產負債上更加困難

什麼合約符合租賃的新定義?
►房東有無替換承租空間之實質權利?
►物流服務外包或倉儲合約安排?

租賃合約
條款判斷

租約是否包含非租賃組成部分?
►維修、清潔、維安管理服務?
►水電及瓦斯費用
►各類行銷企劃贊助?

折現率為何?
►承租人增額借款利率?
►如果沒有對應租賃期間的市場利
率，如何決定?

是否有回復原狀之條款?
►除役負債有沒有低估?

租賃期間多長?
►是否有延長租賃、購買
資產之選擇權?

►是否有終止之選擇權?
►如何認定可執行性?

是否有其他給付?
►稅金?
►保險?
►信用卡手續費代收款?

是否能適用低價值資產租賃給付?
►無線網路或資訊設備租賃?

是否含變動租金?
►隨指數或利率變動?
►以銷貨為基礎的租金?
►有沒有營業抽成的包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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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蒐集及應用

我們發現客戶對於租賃合約管理、租賃資料蒐集與是否能利用數據分析工具適
當反應租賃合約變數非常在意

1 租賃合約沒有統一管理並建檔

2 租賃對象眾多、給付條件複雜，導致租約管理不
易

3 租賃合約修改；暫時性租金調降

4 租約重新交涉導致先簽短期租約，爾後改為長期

5 租金方式包含固定及變動之各種組合方式，增加
複雜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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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蒐集及應用

我們發現客戶對於租賃合約管理、租賃資料蒐集與是否能利用數據分析工具適
當反應租賃合約變數非常在意

6 變動租金連結到銷售，每年設定不同的百分比，
且有營收抽成的包底金額

7 非租賃組成部分或者其他支付款項，例如行銷贊
助費、水電費等，如何納入租約資料管理

8 轉租的資料管理

9 租金給付條件是否有優惠空間之評估；如提前給
付之優惠等

10 租賃對象、金額及地區等租賃分析資訊，以利價
格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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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P系統形態

Excel 檔案

導入之過程

目前狀況 過渡期間 未來狀況

作出適切之
判斷及估計

辨認關鍵合
約條款以符
合管理及財
務表達需求

提供
解決方案

盤點租約 摘錄合
約條款

電子資
料傳輸

環
境

同意租賃
合約範圍

電子資料

Finance and
accounting

Corporate real
estate Treasury Business

operations Leg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vestor
relations

跨部門參與

Business
developmentProcurement

IT enablement

The lease implementation journey does not end with accounting or even with updating leasing systems; once the broader organizational impacts
are determined and more clearly defined, the changes need to be rolled out across functions and geographies to embed the change in your

organization.

Analyze and decide, find, extract, cleanse, transform, mea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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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入之時程

2019- onwards
Continuous monitoring
and improvement

Jan 1, 2019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date

Jun – Dec
2018
Solution building
and testing
Training

Apr – May
2018
Solution design

Dec 2017 –
May 2018
Diagnose, plan,
scope and assess
im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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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過去經驗，歸納出…

IFRS 16重行定義租賃可能導致適用範圍出現差異

出現額外需進行判斷及估計之情況

承租人有機會仍維持資產負債表外之狀況，但卻衍生商業風險

IFRS 16影響企業要採租賃，亦或購買之決定

IFRS 16增加承租人及出租人揭露之內容

初次適用時提供許多選項可供選擇，利弊選擇應妥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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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的行動

階
段

1b

評估及診斷 分析及規劃 發展並測試 執行並監督 施行後持續監督

2 3 41a

專案管理

租賃會計處理及揭露、稅務、財務預測及預算

資訊系統及租賃資料之擷取

內部流程及內部控制

變更管理及教育訓練

工
作
流
程

►評估對財務
報表及企業
營運之影響

►擬訂導入計
畫

►更廣泛評估
對企業影響
之層面

►草擬執行計
畫的綱要及
藍圖

►完成詳細之設計

►測試計畫及微調

►草擬租賃會計政策及
會計程序

►施行計畫

►將計畫傳遞至各
據點

►平行模擬

►監督並測試

►錯誤之修正及改
進

►確認管理階層之判
斷

►更新文件

►必要時對系統進行
修正

►持續教育訓練

專
案
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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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評估

重大影響些微影響 新增

決定租賃之
分類

辨認是否包
含租賃

計算適用新
租賃準則之

影響

不動產

車輛

資訊系統

其他生產
設備

盤點所有
租約

進行入帳
財務報表之
表達及揭露

租賃給付之管理，
包括依指數或費
率決定之變動租

賃給付等

行使租賃選擇權
(即延長、終止及
購買選擇權)，或

租約修改

租期屆滿返還
租賃標的物

承租
採購

承租或採購
租約摘錄

租
約
管
理

租
賃
會
計

是否採用新系統處理租賃? 新系統?

必要時重評估或
後續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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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調整

要以人工方式

亦或採資訊系統

管理租賃合約

對於未來產生之租賃合約

如何管理

是否運用資訊科技系統

辨識既有之租賃合約

續後要如何掌控

租賃合約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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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S 16「租賃」導入計畫參考範例說明



Page 73

IFRS 16「租賃」導入計畫參考範例
使用提醒

► 範例僅供公司作為擬訂IFRS 16導入計畫之參考

► 公司應評估適用IFRS16影響程度、其自身規模、所屬產業
特性、可供投入資源、預計執行狀況等，擬訂符合需求之
導入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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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目的

► 依金管會106年12月19日公布之新聞稿，本公司將於108
年起適用IFRS16「租賃」規定，所有租賃合約(除短期或
低價值之租約外)均需入帳，以增進財務報表之透明度。基
於該公報涉及公司租約及資產租賃或購買策略之調整、租
約之管理及財報編製等，為順利完成IFRS16之適用，公司
應儘速評估IFRS 16影響、成立導入小組並訂定導入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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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導入時程

公司依IFRS 16之過渡規定選擇，其所影響財報之時點如下：

要選擇哪一個過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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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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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影響評估

IFRS 16主係影響現行採營業租賃方式承租資產、轉租或售後
租回等交易，暨採用IFRS 16後擬簽訂之租賃合約，且該等合
約係符合IFRS 16所規範之租賃交易者。是以，公開發行公司
至遲應於107年第1季由財會部門會同相關部門共同完成IFRS
16可能影響之初步評估，並洽詢會計師意見後，將初步評估
結果(無論是否有影響)提報107年第1季董事會
► 倘經公司初步評估後，可能受IFRS 16影響者，須於107年第1季前成立

IFRS16導入小組及擬訂導入計畫與時程表提報董事會，嗣後並應按季
將執行情形提報董事會控管(詳後說明第五項及第六項)

► 倘經公司初步評估後，確實未受IFRS 16影響者(如：並無承租或出租
交易、租賃期間短且金額不重大等)，除依前開規定於107年第1季將初
步評估結果提報董事會外，即無須執行後續導入小組成立及導入工作
計畫擬訂等事項

公司107年第一季都要提報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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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導入小組架構及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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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導入工作計畫
第一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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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導入工作計畫
第二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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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導入工作計畫
第三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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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S 16「租賃」導入計畫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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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S 16「租賃」導入計畫疑義

► 初步評估時，應以合併財務報表角度考量，並同時從財務面及非財務面審視之

► 關於財務面，並未強制要求公司須計算影響數，若公司欲計算影響數，原則以
105年度財務報告為基礎(上市、上櫃及興櫃公司可參酌先前106年9月底之
IFRS16問卷調查結果)，並考量106年至今新增之租賃合約情形予以適當調整；
關於非財務面，建議公司可自資訊系統、導入人力、內部控制等方向進行分析，
以綜合評估IFRS16之可能影響

► 公司應就自身狀況依上開方式綜合評估，並與會計師充分討論及洽詢會計師意
見後，若確實受IFRS 16影響非屬重大，則僅須於107年第1季(3月底)前將初步
評估結果提報董事會；若經判斷受IFRS16影響係屬重大或無法衡量影響程度，
則須於107年第1季(3月底)前成立IFRS16導入小組及擬訂導入計畫與時程表提
報董事會，嗣後並應按季(6月底、9月底、12月底)前將執行情形提報董事會控
管(相關流程請參考參、IFRS16「租賃」導入計畫流程)

企業應如何評估IFRS 16之可能影響？
何種情況需成立導入小組並擬訂導入計畫？



Page 84

IFRS 16「租賃」導入計畫疑義

► 會計師意見表達方式不拘，惟建議公司宜留存軌跡，並於董事會提案資
料及議事錄中記載會計師對公司IFRS 16可能影響之初步評估結果是否
合理之意見、看法或相關建議

公司於完成IFRS 16可能影響之初步評估後須洽詢會計師
意見，會計師是否須出具正式書面意見？

► 公司須於107年第1季完成IFRS 16影響評估、洽詢會計師意見，評估後
有重大影響者尚須成立導入小組及擬訂導入計畫與時程表，並提報107
年第1季董事會，惟若確未及將前開資料提報第1季董事會者，應於107
年4月15日前向證交所及櫃買中心申報相關導入情形時，於備註說明預
計提報董事會之時間，且俟董事會議召開後，補行申報該次董事會議事
錄

若IFRS 16之評估情形未及提報107年第1季董事會，應如
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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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S 16「租賃」導入計畫疑義

► 由公司自行決定列報告案或討論案

IFRS 16可能影響之初步評估是否須提報審計委員會？

► 此屬公司自治事項，由公司自行決定是否提報審計委員會

公司將IFRS 16可能影響之初步評估提報董事會時，應列
報告案或討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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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s Learned

3

5

4

6

1
專案管理

將計畫區分為數個階段，每
階段有明確時程及預計達標
之進度與負責之人員

2 強調完整之重要性

確認已辨認出所有之租賃合
約

及早行動

及早對專案進行規畫，並將
邀請相關人員參與，以儘早
協調適切之處理方案

非僅止於財務會計

並非僅財會單位受到影響，
將組織所有受影響之單位涵
蓋在專案之範圍

教育訓練

發展明確計畫後，將相關資
訊傳遞予利害關係人知悉新
租賃準則之影響

投入之資源

不要輕忽可能需投入之工作
量及使用之資源，並考慮對
資訊系統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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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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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安永財務管理諮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安永圓方國際法律
事務所及財團法人台北市安永文教基金會。如要進一步了解，請參考安永台灣
網站www.ey.com/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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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資料之編製僅為一般資訊目的，並非旨在成為可仰賴的會計、稅務或其他專
業建議。請聯繫您的顧問以獲取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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